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北京合康新能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与烟台市正大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北京合康新能变频技术有限公司（“合康变频”）、烟台市正大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烟台正大海源”）和康正（烟台）产业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协议，拟在山东省烟台市新设一家合营企业，主要从事高压变频器业务。
[bookmark: _GoBack]交易后，合康变频和烟台正大海源分别持有合营企业60%和30%的股份，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合康变频
	合康变频于2004年3月10日成立于北京市，主要业务为高压变频器、户用储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合康变频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主要通过美的集团从事智能家居、新能源及工业技术、智能建筑科技、机器人与自动化、健康医疗、智慧物流等业务。

	
	2.烟台正大海源
	烟台正大海源于2025年8月20日成立于山东省烟台市，主要业务为环保设备、环保工程等。
烟台正大海源最终控制人之一烟台市正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政府引导资金管理、市场化基金运营管理等业务。另一最终控制人烟台市台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材料开发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混合集中：
2024年中国境内中高压变频器市场：
合康变频：5-10%。
2024年中国境内大型商用空调市场：
合康变频：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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